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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731110]1 编制背景
本标准是根据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国网冀北电科院”）科研项目立项计划，结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双碳”战略落地部署及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实际工作需求，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技术规范进行制定的。由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完善生态系统碳汇核算方法”；2023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3〕1号），明确要求“制定完善水土保持碳汇能力评价指标和核算方法，研究将水土保持碳汇纳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水土保持碳汇领域标准制定提供了明确的顶层政策指引。水土保持碳汇作为生态系统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拦蓄泥沙、固土减排及恢复植物等途径减少碳损失、增加碳固存，是国家电网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抓手，更是电力行业落实“双碳”战略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水土保持碳汇核算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统一的标准体系，整体处于规范缺失、方法不统一的现状，且聚焦于坡改梯、淤地坝等传统小流域治理措施，尺度较大，与输变电工程“线性分布、穿越生态区域多样、土地扰动范围广、扰动周期短”的建设特点存在显著差异，无法直接应用于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同时，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产生的碳汇贡献度尚不明确，缺乏统一的碳汇核算标准和方法，导致企业在将碳汇目标纳入水土保持设计、开展碳汇计量与评估时，面临“方法不统一、基准线缺失、参数不匹配”等问题，制约了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潜力的挖掘和碳交易市场的接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进度。
本标准的编制旨在系统性解决上述问题，为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建立统一、科学、可操作的团体标准，填补电力行业基础设施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的团体标准空白，契合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需求。一是明确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的核算边界、路径和方法，量化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贡献，为电网企业碳管理、碳履约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二是规范调查监测、参数测定、核算流程、核算方法等各环节技术要求，提升碳汇核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为水土保持措施优化、工程验收提供技术遵循；三是衔接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方法学，推动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纳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体系，助力国家电网实现“双碳”目标，推动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综上所述，制定本标准对完善水土保持碳汇标准体系、提升输变电工程绿色发展水平、支撑国家“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业价值和推广前景，符合团体标准“贴合行业需求、服务产业发展”的核心要求。
[bookmark: _Toc513731111]2 编制主要原则
2.1 编制依据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本标准的起草严格遵循《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明确规定，严格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经济性为核心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工程实际，严格遵循国家“双碳”战略相关政策文件、水土保持领域国家/行业标准及电力行业规范，同时符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及相关团体标准编制要求，确保标准合法合规、贴合实际。本标准旨在为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提供完整的技术框架，涵盖碳汇核算边界、调查监测方法、水土保持碳汇量核算方法、植被碳增汇量核算方法以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的土壤碳汇量贡献、数据质量及报告要求等全环节，明确各环节的操作流程，适用于各电压等级的输变电工程项目（包括输电线路、变电站、换流站等）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核算工作。通过本标准的实施，规范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行为，确保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可比，为电网企业碳管理、水土保持措施优化、碳交易接入提供可靠技术支撑，助力团体标准在电力行业及相关领域的推广应用。
2.2编制形式
采用“调研论证+专家研讨+试点验证”的编制形式，严格遵循团体标准编制流程，集合水土保持、碳汇核算、电力工程、生态环境监测等领域的行业专家和一线科研人员，融合多学科专业技术，充分结合输变电工程建设实际，确保标准编制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bookmark: _Toc513731112]3 主要工作过程
1) 前期调研阶段：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起草人及起草单位，确定工作方法及工作内容，开展标准课题调研工作，为标准编制奠定坚实的实践和数据基础。
2) 标准申报与框架搭建阶段：2025年12月，结合调研成果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严格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及相关申报要求，确定标准编制思路、核心内容和技术框架，形成《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技术规范》大纲。
3) 起草研制工作：2026年1月至2026年3月，起草工作组依据标准大纲，结合规范性引用文件要求，开展标准文本起草工作，形成标准初稿。
4) 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阶段：2026年4月至2026年6月，按照团体标准编制流程，邀请相关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讨论与研究，形成标准送审稿。
5) 试点验证与定稿阶段：2026年7月至2026年9月，按照本标准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碳汇核算工程试点验证，根据工程应用结果及专家评审意见，修改调整送审稿内容，形成标准报批稿。
6) 立项审批阶段：2026年10月至2026年12月，完成团体标准立项审批及发布。
[bookmark: _Toc513731113]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1) 研究内容的确定和说明：解决当前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无统一标准、方法不规范、结果不可比的问题，为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提供系统、可操作的技术指导，契合团体标准“服务行业、解决实际问题”的定位。
2) [bookmark: OLE_LINK5]主要内容及条款的说明：主要内容包括界定碳汇核算边界、调查监测方法、水土保持碳汇量核算方法、植被碳增汇量核算方法以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的土壤碳汇量贡献、数据质量及报告要求等全环节，兼顾理论科学性和工程实用性。为电网企业碳管理、水土保持措施优化提供技术支撑。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基本规定：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途径、核算方式及核算边界等规定；（5）调查监测；（6）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介绍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量、植被增汇量以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的土壤碳汇量贡献的核算方法；（7）数据质量及核算报告要求。
3) 对各阶段征求意见的处理情况说明：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513731114]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本标准与国内、国际标准对比说明如下：
1) GB 50433-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T 50434-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主要聚焦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防治技术和防治要求，未涉及碳汇核算相关内容。
2) 森林生态系统相关标准：GB/T 41198-2021《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LY/T 3253-2021LY/T《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2988-2018《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GB/T 41198-2021聚焦林业碳汇项目的审定与核证流程，核心是规范林业碳汇项目的合规性审核，未涉及工程水土保持碳汇相关内容。LY/T 3253-2021仅界定林业碳汇计量监测相关术语，适用范围局限于林业领域，与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的术语体系存在差异。LY/T 2988-2018主要适用于森林生态系统林分尺度的碳储量计量，仅将林分地上、地下生物质碳储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碳储量纳入计量范围，未考虑其保土固碳、减蚀减排等内容。未针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核算进行规定。本标准借鉴其碳汇计量的基本思路，结合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特点，优化了碳汇核算方法，如增加了保土固碳、减蚀减排等土壤固碳核算方法。同时，明确了基线情景、扰动情景、核算情景的界定，适配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特点。
3) DB11T 1562-2018《农田土壤固碳核算技术规范》、T/CGDF 00035-2022《农田土壤固碳评价技术规范第1部分 当季》：DB11T 1562-2018和T/CGDF 00035-2022均聚焦农田土壤的固碳核算，核心是农业生产活动（如耕作、施肥、轮作等）对土壤碳汇的影响，核算对象为农田耕地土壤，适用场景为农业生产领域。
4) T/CI 126-2023《高寒草地碳储量及碳汇核算技术导则》：T/CI 126-2023专门针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聚焦高寒环境下草地植被、土壤碳库的储量计量与碳汇核算，核心适配自然高寒草地的长期演化特点，规定了高寒区域特有的参数体系和监测方法，未涉及工程建设扰动及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影响。
5) 湿地生态系统相关标准：DB 45/T 1230-2015《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评估技术规程》、DB45/T 1230-2015《红树林生态监测技术规程》、DB36/T 1865-2023《湿地碳汇监测技术规程》、DB 1502/T 024-2024《湿地植被碳汇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该类标准均聚焦湿地生态系统（含红树林湿地）的固碳能力评估、碳汇监测及植被调查，核心是自然湿地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的碳汇核算，侧重湿地原生植被、土壤、水文过程的碳汇效应，未考虑输变电工程穿越湿地时的施工扰动、临时水土保持措施及生态恢复的碳汇影响。
6) HY/T 0349-2022《海洋碳汇核算方法》：HY/T 0349-2022是我国首个综合性海洋碳汇核算标准，明确了海洋碳汇的核算流程、内容和方法，聚焦红树林、盐沼、海草床、浮游植物等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效应，适用范围为海洋及近岸海域碳汇核算，未涉及陆地输变电工程及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核算。
7) GB/T 42490-2023《土壤质量 土壤与生物样品中有机碳含量与碳同位素比值、全氮含量与氮同位素比值的测定 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法》（现行有效）：GB/T 42490-2023规定了土壤、植被有机碳含量的测定方法，本标准直接引用该类标准的测定方法，明确参数测定的技术要求，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实现与现有国家/行业标准的有效衔接。
8) IPCC《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该标准仅提供了水土保持碳汇核算的通用框架和方法，但多基于发达国家土壤条件和传统小流域治理场景制定，对我国土壤类型、植被特征及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特点考虑不足，直接应用会导致核算结果偏差较大。
综上所述，本标准是在现有国内外相关现行有效标准的基础上，针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的特殊需求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该标准既继承了现有水土保持、碳汇核算标准的宏观原则和技术方法，又结合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特点进行了细化和创新，填补了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领域的团体标准空白，解决了现有标准不适配输变电工程的问题，为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提供了统一、科学、可操作的技术遵循，同时实现了与现有相关标准的有效衔接，符合团体标准申报的核心要求。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513731115]6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为确保本标准的有效落地与推广应用，充分发挥标准在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中的指导作用，拟采取以下实施措施：
6.1 试点示范与推广应用
1) 开展试点工程：选取燕山山地丘陵区等典型生态区的输变电工程项目作为试点，按照本标准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碳汇核算试点工作，验证标准条款的可行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积累核算经验，优化核算方法和参数设定，形成试点示范报告，为标准的推广应用提供实践支撑，同时为团体标准的审核提供实证依据。
2) 总结推广模式：跟踪试点项目运行情况，评估标准实施效果，包括碳汇核算效率、数据准确性等，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和管理经验；逐步扩大标准应用范围，推动标准在国网系统内及全国输变电工程中规模化应用。
6.2 技术支撑与工具配套
1) 技术配套：国网冀北电科院牵头，鼓励科研机构、企业依据本标准，结合输变电工程实际，开发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核算辅助工具，简化核算流程，提高核算效率；针对标准中的调查监测、参数测定、核算方法等核心环节，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确保标准能够准确落地执行。
2) 数据支撑：整合森林/草原生态站观测数据、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构建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库数据库，为碳汇核算提供便捷的数据支撑；建立数据更新机制，定期补充典型生态区的实测数据，优化核算参数，提升标准的适用性。
6.3 行业宣贯与生态协同
1) 行业宣贯：依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行业影响力，组织面向电网企业、科研机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主体的标准宣贯会，解读标准技术条款、实施要点和应用场景，凝聚行业共识，提升标准的认知度和应用水平，推动团体标准在行业内广泛应用。
2) 生态协同：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将本标准纳入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计、验收、碳管理等环节，推动标准与碳交易机制、绿色电网评价体系的衔接；建立标准反馈与迭代机制，定期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行业技术发展和工程实践需求，适时启动标准修订工作，保持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